金山区教育局关于2013年招录
非在编工勤人员的实施意见

各学校：

为贯彻落实“科教兴区”战略，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贯彻中共金山区委办公室、金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关于规范机关事业单位非在编人员使用管理的暂行办法》（金委办〔2010〕93号）文件精神，现就2013年本区教育系统事业单位非在编工勤人员招录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招录原则

坚持“公开、公正、公平、择优”的原则；坚持“科学设岗、额度管理”的原则。

二、招录岗位

宿舍管理员、保育员、营养员（厨师）岗位。

三、应聘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可信，表现良好，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志愿服务金山教育;
2、学历一般为初中及以上;
3、具有履行本岗位工作职责的职业资格证书；

4、身心健康，能适应岗位工作要求及完成聘期任务的能力；

5、一般不超过35周岁，特殊情况男性不超过55周岁，女性不超过45周岁；
6、除以上条件外，招录岗位有其他要求的需与之相符；
7、符合招录条件的本区户籍下岗失业人员、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城镇复退军人等特殊就业困难群体和符合条件的本区农村富余劳动力优先。

四、招录程序

1、发布招录信息
各学校通过网站和校外公告栏等途径发布招录信息。

2、报名及材料审核
（1）符合条件的应聘者登录各学校网站下载《非在编人员招录报名表》。

（2）应聘者在指定的时间内向学校提交报名表及相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①报名表；②身份证；③户口簿；④学历证书⑤ 资格证书；⑥其他相关材料。

（3）学校严格审核报名者的资格。对符合基本条件的应聘者（根据学历、年龄、具备资格、政治面貌、身体状况等）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综合测试候选人。

3、综合测试。

（1）接到综合测试通知的应聘者，在规定时间前往学校参加综合测试。学校须成立综合测试考核小组，一般由3-5人组成。
（2）根据综合测试成绩排名确定拟招录人员。

4、体检和政审。拟招录人员经教育局职能机构审查通过，报局党政班子会议讨论通过后，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健康体检和政审。

5、公示。健康体检和政审合格的拟招录人员，在各学校内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

6、办理录用手续。公示结束后，由用人单位办理“非在编人员录用手续”。

                           上海市金山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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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金山区教育局招录非在编人员报名登记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贴照片处

	本人户籍
	
	政治面貌
	
	身高
	
	

	所学专业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毕业时获得何学历及学位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户籍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应聘岗位
	

	家庭主要成员及社会关系
	姓名
	与本人关系
	工作单位
	职务

	
	
	
	
	

	主要学习、工作经历（从初中开始）
	

	兴趣特长及获奖惩情况
	

	本人承诺
	以上所填信息及提供的资料属实。如有虚假，责任自负。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资格审查初步意见
	审查人签名：

                                                      年  月   日

	综合测试成绩
	
	综合测试成绩排名
	

	单位意见
	综合测试小组成员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二份，交报名表时交各类证件的复印件，原件核对后交回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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